绍兴文理学院元培学院考场规则

1．学生应随带身份证、学生证提前15分钟进入考场，不得冒名顶替，并按考试安排规定就座，禁止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进入考场。
2．开考后迟到15分钟者，取消该课程的考试资格，以旷考论处。 

3．学生不得携带未经教师允许的书籍和其它物品进入考场，如已带入考场，学生应将之放在监考教师指定的位置。 

4．监考教师统一发给答卷纸和草稿纸，学生不得擅自用其它纸张代替。 

5．学生应做好考前准备，考试时非特殊情况不能出入考场。 

6．学生领到试卷后，须先写上姓名、院部、专业和班级。要独立完成答卷，不准交头接耳、相互暗示、窃看，不准翻阅书籍、资料、笔记本，不能与外部进行任何形式的通讯与联络，更不准代答和传递试卷、纸条等。凡通过非正常途径答卷的一切行为，都以作弊论处。对协同作弊的学生一律以作弊论处。对作弊的学生，监考教师要停止其考试，没收试卷，令其退场。 

7．考试中如有问题须举手征得教师同意后方可提问。 

8．要保持考场内外的肃静。开考15分钟后，考生方可交卷退场，提前答完试卷的学生，要将试卷和草稿纸一并交监考教师，立即离开考场，不准在场外逗留、谈话，以免影响其他同学答卷。 

9．考试结束时间一到，学生应立即停止答卷，并将试卷和草稿纸背面朝上放在桌上安静退场。对继续答卷者其试卷作废，该门课程成绩以零分计，并按作弊论处。 

10．监考教师是考场纪律的主要执行者，学生必须服从监考教师的管理。学生有权监督不负责任、玩忽职守的监考教师，可于考试后三天之内向考试领导小组或教务处举报。 

